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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12 月 30 日，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马股份”

或“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5】【2084】号《关于对重庆市

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信息披露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问

询函内容如下： 

 

 2015 年 12 月 30 日，你公司通过直通车渠道披露了《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书的公告》（“以下简称《战略合作公告》”）。经我部

事后审核，现有以下事项请你公司核实并对外披露。 

一、上述《战略合作公告》称，北京理工大学在精确打击、高效毁伤、机动

突防、远程压制、军用信息系统与对抗等国防科技领域代表着国家水平，拥有的

有效国防专利数量位居全国高校第一；在智能仿生机器人、绿色能源、现代通信、

工业过程控制等军民两用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请公司补充披露： 

（1）北京理工大学前述领域拥有的有效国防专利名称和数量，居全国高校第

一的理由和证据；（2）北京理工大学在智能仿生机器人、绿色能源、现代通信、

工业过程控制等军民两用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的具体表现。 

二、上述《战略合作公告》称，你公司与北京理工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主要

合作方向包括：（1）专用领域无人机的联合研发，包括但不限于军用、警用、消

防、农业等领域方面；（2）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在专用车应急救灾减灾领域的应

用研发，主要应用于交通、消防、地震、自然灾害等领域的宣传；（3）大扩展比

智能拓展方舱的联合研发，主要运用于军事、移动式医疗、后勤保障、通信类拓

展等领域应用的方舱；（4）特殊区域无人车的联合研发，主要运用于战场、火灾

现场等特殊区域的无人驾驶车辆。 



请公司补充披露：（1）北京理工大学在上述领域已经拥有的相应科技成果及

其目前的研发和应用情况；（2）请对“虚拟现实与仿真技术在专用车应急救灾减

灾领域的应用”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3）请对“大扩展比智能拓展方舱”的概

念以便于投资者理解的语言予以解释说明；（4）你公司目前是否具备应用上述技

术的条件。公司对应用上述技术的可行性分析。 

三、上述《战略合作公告》称，关于本次合作的保障模式，双方成立合作

委员会，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制定具体工作计划，统一协调有

关事宜。请公司补充披露：该合作委员会委员产生和更换程序是如何进行， 该

委员会对双方的约束力如何体现，对整个项目的推动能起到什么样的具体作用。 

四、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本次战略合作后续工作开展及所涉及资金的分期安排。 

五、请你公司提交本次公告相关事项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本所将启动内

幕交易核查程序。 

请你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之前，就上述问题的回复予以披露，并以书

面形式回复我部。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组织相关人员对上述问题进行逐一核实。因相

关资料目前尚未收集齐备，故暂未就上述问题在规定时间内予以回复并公告。公

司将尽快协调各方提供资料、核实相关问题后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股票将于

上述回复公告日一并复牌。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1 月 4 日 

 


